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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秀怡｜勞動部勞動關係司科員

訂定「團體協約之協商會議注意
事項」促進勞資自主協商

 壹、前言
為促使勞資雙方順利展開團體協商，

勞動部於111年11月18日以勞動關2字
第1110139825號函發布「團體協約之協
商會議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注意事項），
避免勞資雙方在團體協商過程中，因協商
程序、協商代表選任、對外發言基調等環
節產生摩擦，勞資雙方失去互信基礎，而
陷入協商僵局，造成協商遲滯之情況。因
此，勞動部特別就團體協約之協商架構及
原則訂定注意事項，提供勞資雙方遵循，
以期化解勞資衝突，順利推展團體協約之
協商。

該注意事項針對團體協約之協商會

議程序及應注意之重點訂定相關原則及架

構，包括從一開始的協商資格確認及協商

代表的選任，到協商會議之準備，例如召

開預備會議討論未來正式協商會議之主

席、協商代表、列席人員、會議頻率、紀

錄製作、對外發言基調及出席協商會議公

假等有關事項，以建立會議程序性規定；

同時，注意事項亦考量勞資雙方確實有可

能因為特殊原因而須以視訊方式召開協商

會議，所以特別明訂應確認視訊設備之運

作、需得共見共聞及中止會議等相關原則，

以利勞資雙方運用視訊方式完成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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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團體協約之協商會議注意
事項」促進勞資自主協商

此外，協商過程中應注意事項，亦相

當重要，該注意事項中也提醒勞資雙方應

相互傾聽、積極及具體回應，才可藉由良

好互動維持協商的進行；以及協商一方要

求他方提供協商必要資料時，應適度說明

與協商事項之關聯性，同時他方應於合理

時間內回應，以降低不當勞動行為發生，

至勞資雙方協商僵局之處理，注意事項也

有提供建議方法讓勞資雙方參考。

 貳、團體協約之協商會議注意
事項共計十點，詳細說
明如下：

第一點：本注意事項訂定之目的。

第二點：勞資雙方進行團體協商前，應先確

認雙方是否為依團體協約法得進行

協商及簽訂團體協約之當事人。

第三點：勞資雙方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

時，其協商代表應依團體協約法

第八條之規定產生，且應注意：

1.勞資雙方應指派對協商事項有
決定權限或經充分授權之協商
代表出席團體協商會議，以符
誠實信用協商原則。

2.雇主之協商代表產生，由其所
指派有代表、代理權者，應回
歸民法之代表、代理或公司法
之代表等相關規定辦理。

3.勞資雙方應遵守平等原則指派
協商代表，且不得無正當理由
拒絕他方協商代表名單。

第四點：勞資任一方提出協商要約時，應
以書面為之，並應記載協商內容
（具體協商議題及草案）、時間
（擬進行協商會議之日期）、地點
（擬進行協商會議之地點）、進行
方式及協商當事人及協商代表。
又，勞資任一方於有協商資格
之他方提出協商時，應於60日
內針對協商書面通知提出對應方
案，並進行協商。其期間之起算
時點為：

1.協商當事人一方將團體協商之
意思表示以書面送達他方當事
人時起算。

2.如協商資格有爭議時，應自確
認具有協商資格時起算。

第五點：團體協約預備會議之程序事項，
包括：勞資雙方應確認協商代表
人數及名單、更換協商代表時
之處理程序、列席人員之出席資
格、會議召開頻率、會議地點及
設備租借接洽事宜、會議主席之
產生方式、會議通知相關事宜、
會議得否錄音及錄影、必要資料
之提供處理程序約定、會議紀錄
人員、會議紀錄確認及寄送方
式、召開團體協商會議所衍生之
費用分攤及團體協商出（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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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之公假事宜、團體協商過程
之雙方對外發言基調。

第六點：團體協商會議以實體會議進行為
原則。但勞資任一方認有必要
時，得經他方同意後，採視訊方
式辦理，並應注意：確定視訊設
備可順利運作、應使用可供辨識
為本人之顯示名稱，不得讓非會
議相關人員隱匿於鏡頭外藉機參
與、會議簽到方式及須中止會議
情形等等。

第七點：提醒勞資雙方在團體協商過程，
應傾聽他方之要求或主張，對
於他方合理適當的協商請求或主
張，應提出具體性或積極性之回
答、主張或對應方案，如無法同
意他方請求或提出對案，則應提
出合理之理由及論據。

第八點：勞資任一方得以書面或電子郵件
要求他方提供協商所需必要資
料，且提出要求之一方應適度說
明必要資料之提供與協商議題之

關聯性。提供資料之一方，應於

合理期間內以書面或電子郵件回

覆他方，並得要求他方保守秘密

及給付必要合理費用。

第九點：提示協商僵局之處理方式，包括：

1.勞資雙方對協商議題暫難達成
共識前，雙方應再各自提供其
他方案版本，並於下次協商會
議續行討論。

2.勞資雙方認有必要，得各自指
派代表本於誠實信用原則進行
非正式會商，協調一致後再續
行正式協商會議。

3.為避免協商破局，得請求主管
機關或雙方認同之第三方公正
人士參與協處。四、勞資雙方
無法以協商解決僵局時，得循
勞資爭議處理法之規定辦理。

第十點：提醒勞資雙方應遵守誠信協商義

務進行團體協商會議，可參考本

部「團體協約法誠信協商義務參

考手冊」，以明確瞭解誠信協商

義務之內涵及違反誠信協商不當

勞動行為之態樣，避免構成不當

勞動行為。

 參、結語
綜上，團體協約之締結對勞資關係穩

定有相當助益，該注意事項將可以提供勞

資雙方於進行團體協約協商時之參考，進

而有效完成協商，締結團體協約，進而建

構良好協商環境。


